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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113年度「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興建工程」 

第3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事由：說明本府辦理113年度「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道路興建工程」

之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暨本工

程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結果。 

二、 時間：113年5月21日上午10時00分 

三、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北區N209會議室。 

四、 主持人：丁仲仁 正工程司                          紀錄：陳楷夫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曾紫涵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工程配合科：王昭惠、翁儷倩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規劃設計科：陳麗娟、郭晏妤 

六、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王○、陳○蓮、胡○傑、劉○菱、吉○儀、柯○儒、朱○典、巫○勳、

陳○舜、王林○蓮、王○豪、呂○月、蔡○子、詹○學、汪○華、胡○

國、陳○璋 

七、 興辦事業概況： 

新工處報告： 

(一) 各位出席單位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空參加本

府辦理「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興建工程」第3次公聽會，舉辦本次公

聽會係為落實土地徵收條例立法精神，有關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公共設

施用地，申請徵收前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

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之意見。」規定舉行公聽會。 

(二) 本工程係辦理本市南港區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興建工程，長度約為

94公尺，寬度為8公尺，護坡寬約2至6公尺。本工程係民意代表提案建議

開闢本道路，改善地區人、車通行環境，俾利消防救災車輛進出，提升

地區安全，有助於地區改善環境與交通安全。 

八、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說明： 

(一) 社會因素： 

1. 徵收對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之影響：本工程坐落位置為本市南港區

成福里，根據113年1月統計人數為7226人，其中以40至70歲人口居多。

本道路工程開闢後，受益對象主要為道路周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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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本工程係辦理自南港區成福路121

巷43弄至149巷(L=94M，W=8M)。本道路開闢符合「改善交通瓶頸，開

闢後受益人數較多者」之原則，對周圍現況有正面助益。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現況土地上有弱勢族群居住，

俟本道路開闢將增加交通便利性並有效提升消防安全，使周遭弱勢族

群在出入交通安全上更為便利，對生活型態將有助益。 

(若因本工程導致弱勢族群之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法居住，將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34-1條辦理安置計畫。) 

4.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府於取得土地後，將闢建寬8

公尺長94公尺之道路，有助於地區改善環境，應不致有健康風險。 

(二) 經濟因素：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本工程範圍早期即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

後對政府稅收並無影響。反而徵收計畫完成後，將因消防、交通及居

住品質改善，帶動地區發展及加不動產交易，可能增加地方相關稅收，

故對政府稅收有正面助益。 

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都市計畫劃定為「道路用地」，且現況無

農耕使用，徵收後將不影響糧食安全。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工程開闢無影響任何工廠及公

司搬遷，並不影響就業、轉業人口。 

4.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本案土地補償費及拆遷補償費業已編列，所需經費已列入本府工務局

113年度「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道路興建工程」預算辦理，並無

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徵收範圍內並無農林漁牧之產業鏈，

故對農林漁牧產業並無影響。 

6.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本案土地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已

整體規劃，因巷道打通改善都市生活機能，增加土地利用完整性。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因本案用地早已劃定為道路用

地，致當地居民無法做其他使用，本次徵收範圍係將現況開闢，對原

有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環境風貌將有改善。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本工程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錄

之歷史建築。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案工程計畫將使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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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更為通暢，並且使該地區的交通更為安全，提供民眾一個更為安

全的交通環境。 

4.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本工程範圍內無環境敏感區域，

並無影響生態環境之虞。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該地區

周邊居民生活條件及消防安全，更可保障其財產及生命安全，對社會

整體環境之發展將有助益。 

(四) 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本案土地闢建為道路後，可令交通更順暢便利，

因其前後皆為道路，該路段開闢後符合土地相容性，提升周圍居住環

境品質，建立自然及人文和諧並存的生態都市，故對國家政策「永續

環境」、「永續社會」及「永續經濟」之提升實有助益。 

2. 永續指標：本案土地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符合「永

續環境」的土地利用，當道路開闢後居住環境品質提升，並且使災害

防救更加順暢，符合「永續的社會」的探討面相；本案為交通事業，

為達成「永續的經濟」中的永續交通，開闢此路段後，市民穿越出入

更加方便，增進地區交通流暢及可及性，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

用。 

3. 國土計畫：本案私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後，

開闢為道路使用，增進地區交通流暢，改善地區居住環境，加速地區

繁榮發展，美化市容觀瞻，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將能建構一個免於災

害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故

將充分達成國家計畫永續發展之目標。 

(五) 其他因素： 

本工程施作後有助交通改善，強化災害防救能力，促進整體生活圈的均

衡發展；並經評估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理性： 

1. 公益性：本案私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後，

開闢為道路使用，增進地區交通流暢，改善地區居住環境，加速地區

繁榮發展，美化市容觀瞻，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2. 必要性：本案私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後，

開闢為道路使用，增進地區交通流暢，改善醫護及消防救災環境，提

升人民生活品質。將能建構一個免於災害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 

3. 適當及合理性：本工程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即循序辦理用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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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業，並依內政部98年訂定暨104年修正部分規定之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規範辦理相關工程設計及施工作業。本工程依據土地徵收

條例第3條第2款及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並依公告道路用地範圍辦

理用地取得。 

 

 

九、 全部三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

與處理情形： 

 

編

號 

所有權人 

利害關係

人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吉○儀 

(3月1日

陳述) 

1.道路工程施工

時是否有做附

近鄰房之保護

措施，評估是

否做連續壁。 

2.成福路121巷

43弄至45弄水

溝易淹水，請

於121巷道路

改善一併改善 

1.「成福路121巷43弄至149巷興建工

程」之現況地形為東高西低，新設

道路僅需邊坡側單側擋土，且經初

步評估開挖深度小於2公尺(以既有

路面高程為準)，預計以連續式擋

土排樁及重力式擋土設施為主，採

用低震動性機具及工法(已預鑽引

孔方式為主)，降低震動避免影響

周邊建築物結構穩定安全，並於道

路工程施作前進行房屋現況鑑定。 
2.既有易淹水排水溝會銜接至成福路

121巷43弄至149巷道路新建工程之

新設排水溝。 

2 朱○典 

(4月23日

陳述) 

1.價格從優協議

價購。 

2.開闢環山道  

路，俾益南

港居民。 

 

1.本府協議價購價格有3種方案擇優

辦理: 

方案1: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土地宗地

市價。 

方案2: 

113年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百分比之價格。 

方案3: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 

2.經電洽利害關係人，表示贊同本道   

路工程開闢，有助於南港地區發展

俾益居民。 



5 

編

號 

所有權人 

利害關係

人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3 陳○元 

陳○璋 

(4月23日

陳述) 

1.請給將徵收地

號號碼辦理國

外委託授權同

意書。 

1.本府於辦理協議價購會議時會告知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地號。 

 

4 柯○娟 

(4月23日

陳述) 

1.可否新增開闢

成福路149巷

10弄道路。 

1.成福路149巷10弄非屬計畫道路，

依法本府無開闢計畫。 

5 陳鄭○英 

(4月23日

陳述) 

1.建築物拆除

後，是否能夠

馬上修補起

來，避免風吹

雨打。 

 

1.合法建築物部分拆除後，建築物所

有權人得依「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

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自治條例」於

協議約定拆除建築物日起1年內向

本府工務局申請就地整建或沿拆除

線以原質料或相近材質，照賸餘高

度做門面修復。違章建築部分拆除

後，請建築物所有權人逕依本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意見申請及辦理門面

修復事宜。  
6 陳○蓮 

(5月21日

陳述) 

 

 

1.合法建物不要

拆，違建無意

見。 

2.不要道路開

闢後出門就

是馬路，希

望有人行

道。 

1.工程範圍內是否有合法建築物應配

合拆除，本處將依拆除線測量放樣

結果，依個案會同本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現場會勘確認。  

2.本段道路開闢案預計延續前期成福

路121巷43弄至47弄之路型，規劃

於鄰房側設置 1.2公尺寬之人行

道。 

7 胡○傑 

(5月21日

陳述) 

 

1.121巷17弄9號

-19號後門房

屋與道路之高

低差約40公

分，希望工程

開闢時能與解

決，不致造成

住家淹水。 

1.本案將考量現地鄰房地坪高程規劃

本段道路設計高程，並依各戶情形

規劃於鄰房側設置截水設施或進水

孔。 

8 吉○儀 

(5月21日

陳述) 

1.排水系統應完 

整設計，121

巷之排水。 

2.後山埤公園

1. 開闢道路細部設計圖說涉及排水 
有關部分依往例由本處辦理設計後

函送水利處協助審查。 
2.後山埤上山之步道是否要改道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ArticleContent?sysNumber=P06B1002&realID=06-02-1002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ArticleContent?sysNumber=P06B1002&realID=06-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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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步道是否

要改道。 

3.43弄11號旁   

法定空地被11

號占用，似有

新工處人員協

助修復情形? 

4.法定空地未

分割前，共有

部分的持分可

以任意買賣登

記? 

節，本處將邀集公園處及設計顧問

公司辦理現場會勘，並請設計顧問

公司考量公園木棧道與巷道之銜

接。 

3.43弄11號之拆除剩餘建物，系43弄

11號所有權人自行僱工修繕，並無

本工程施工人員參與。 

4.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

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含法定空

地）之權利，除已分屬不同一人所

有之外，應併同移轉。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 結論： 

（一） 本次公聽會會議紀錄發送各所有權人。 

（二） 公聽會後，將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會，如協議價購不成，

則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徵收作業。 

十二、 散會：下午11時10分。 


